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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環保能源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提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

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及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

主要業務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其主要附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買賣積層板、製造及買賣印

刷線路板（「印刷線路板」）、廢紙、廢金屬及生活性廢料回收。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一年十一

月收購回收業務之附屬公司。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虧損以及本公司及本集團於該日之事務狀

況，載於財務報表第13至44頁。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及展望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綜合營業額為90,229,000港元，較上年度

同期之25,557,000港元增長253%。本集團之虧損由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之14,790,000港元（不包括可供出售投資之已確認減值虧損）減少至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之13,956,000港元。

營業額增加及業績改善乃由於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四日收購回收業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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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買賣及製造印刷線路板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印刷線路板部門錄得營業額22,919,000港元（二零

一一年：25,474,000港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25.4%，並較上年度同期減少10%。營業額

減少乃由於印刷線路板市場之市場需求因歐洲債務危機而下降所致。

印刷線路板業務於過去數年表現未如理想。倘於不久將來並無改善跡象，則本公司董事考

慮出售印刷線路板業務。

買賣工業積層板

於回顧期間內，工業積層板業務錄得營業額156,000港元（二零一一年：83,000港元），約

佔本集團總營業額少於1%。於回顧期間內，於中國內地蘇州之工業積層板營運仍然閒置。

投資於電動車電池業務

本公司已收購迅利國際有限公司（「迅利」）之9.9%已發行股本。迅利獲授應用製造電動車電

池之專利及相關技術之獨家許可。

董事會已考慮投資於電動車電池業務之賬面值毋需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作出減值。

廢紙回收業務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九日，本公司訂立買賣協議，據此，本公司（作為買方）已有條件同意以代

價850,000,000港元收購銷售股份及銷售貸款（「收購事項」）。銷售股份相當於 Ideal Market 

Holdings Limited之80%已發行股本。Ideal Market Holdings Limited間接持有主要從事廢

紙、廢金屬及生活性廢料回收業務之蘇州百納再生資源有限公司。收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一

年十一月四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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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廢紙回收業務（續）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期間，回收業務錄得營業額人民幣

54,597,000元，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74.4%。毛利為人民幣10,018,000元（相等於

12,322,000港元）及毛利率達18.35%。除稅前經營溢利為人民幣974,000元（相等於

1,197,000港元）。該業務已成為本集團之主要收入來源。

已綜合計入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業績之 Ideal Market Holdings 

Limited之財務業績乃於自收購事項完成日期（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四日）起至二零一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期間錄得。上述年度業績之公告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十日刊發。於二零一二年

十一月三十日，本公司正在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Ideal Market 

Holdings Limited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根據最新

資料，本公司董事認為回收業務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溢利低於溢利保證，

產生贖回或購回或然票據收益。然而，於現階段未能以合理準確度確定根據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編製之回收業務之業績，故並無於本集團之本年度綜合財務報表內確認贖回或購回或

然票據時產生之任何收益。收購事項之代價調整可於取得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回

收業務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時確認。本公司將相應就此向股東作出

公告。

前景

歐洲債務危機及美國經濟增長停滯已嚴重打擊消費者之市場需求。管理層預計，經營環境

將會轉差，且未來將面臨多項挑戰，從而將對本集團之成本及利潤率構成壓力。本公司將繼

續於資源採購方面實施更保守方法以減低營運成本及整合本集團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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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本公司已就按盡力基準配售本金額最多為200,000,000港元之於二

零一七年到期之不可換股債券與富通證券有限公司訂立配售協議。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

日，本公司與富通證券有限公司訂立補充協議以將不可換股債券之配售期間之屆滿日期由

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延長至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

司已發行本金額為10,000,000港元之於二零一七年到期之不可換股票據。期末後，於二零

一二年十月十九日，本公司已進一步發行本金額為10,000,000港元之於二零一七年到期之

不可換股票據。發行不可換股債券之所得款項淨額中6,500,000港元已用作償還承兌票據，

而所得款項淨額餘額3,200,000港元已用作本集團之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本公司與太平洋實業控股有限公司（「認購人」）訂立認購協議，

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發行，而認購人已有條件同意以現金認購本金總額為95,000,000

港元之於二零一四年到期之可換股票據。認購事項已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二日完成。認購

事項集資所得款項已用作償還本金總額為84,000,000港元之承兌票據。可換股票據之轉換

價為每股轉換股份0.592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本公司宣佈重組本公司之股本，按本公司股本中每五十(50)股每股

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股份將合併為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一(1)股每股面值0.5港元之合併

股份（「合併股份」）之基準實施一項股份合併計劃。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將隨即透過(i)於股

份合併後撇銷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任何零碎合併股份而將合併股份總數調低至整數；及

(ii)註銷本公司已繳足股款股本中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0.49港元，致使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

之面值將由0.5港元削減至0.01港元，而予以削減。股本削減所產生之進賬約14,040,000港

元將計入本公司之繳入盈餘賬。股本重組已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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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續）

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八日，本公司與昌利證券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配售協議，據此，

配售代理已同意按盡力基準以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0.57港元向獨立承配人配售最多本公司

之8,146,941股新股份。配售8,100,000股股份集資所得款項淨額4,400,000港元已用作本

集團之營運資金。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證券經紀持有之現金存款及已抵押定

期存款總額為21,117,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94,830,000港元）。銀行貸款、

其他借貸、可換股票據、指定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應付承兌票據及不可換股

債券總額由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323,021,000港元減少至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

日之285,505,000港元。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負債淨額除以股東權益總額加負債淨

額）亦由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0.40減少至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0.37。負債

淨額包括銀行及其他借貸、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應付承兌票據、

指定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及融資租約承擔減現金及銀行結餘、現金存款及已抵

押銀行存款。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流動比率為0.43（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0.52）及流動負債淨額為197,22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228,315,000

港元）。

外匯風險

由於本集團之營運主要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以及所有資產及負債均以人民幣及

港元計值，主要收入及採購額以人民幣計值且本集團之功能貨幣為人民幣，故本公司董事

認為本集團之營運並無承受重大外匯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就一間銀行授予本公司一間前附屬公司之銀行信貸向

該銀行提供70,000,000泰銖（相等於17,633,000港元）之公司擔保（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17,633,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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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續）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為取得銀行信貸而作出抵押之資產約為24,337,000港元

（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37,632,000港元）。

僱傭、培訓及薪酬政策

於回顧期間內，本集團繼續透過員工發展及培訓計劃提升員工質素。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

日，本集團之僱員人數約為436人（二零一一年：231人）。薪酬乃根據工作性質、經驗及市

況而釐定。僱員人數增加乃因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收購回收業務所致。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現時經營一項購股權計劃，藉以對合資格參與者為本集團作出之貢獻給予獎勵及獎

賞及╱或令本集團可招攬及挽留高質素僱員及吸引對本集團及本集團持有股權之實體極為

寶貴之人力資源。自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八月三十日採納購股權計劃以來，概無根據購股

權計劃授出任何購股權。

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

售任何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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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包括三名成員，即本公司之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審核委員會已審閱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已討論本公

司之審計、財務及內部監控以及財務申報事宜。

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

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其自訂之有關董事買賣本

公司證券之行為守則（「自訂守則」）。經向所有本公司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彼等已於截至

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遵守自訂守則。

本公司相關僱員遵守證券交易之書面指引

本公司已為本公司有關僱員（「有關僱員」）就其買賣本公司證券而確立書面指引（「書面指

引」），其條款之嚴謹度亦不遜於標準守則所載之標準規定。就此目的而言，「有關僱員」包

括因其有關職務或工作而極可能掌握關於本公司或其證券之未公佈股價敏感資料之本公司

任何僱員或本公司任何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之董事或僱員。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本公司概不知悉任何違反上述書面指引之事件。

董事於合約之權益

期內，概無任何本公司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對本集團業務而言屬重大且本公司或

其任何附屬公司為訂約方之一之任何合約中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實益權益。



中國環保能源投資有限公司9

董事於競爭業務之權益

概無董事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於根據上市規則第8.10條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

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任何業務（本集團業務除外）中擁有權益。

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證券

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所界定者）之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概無擁有

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之有關條文彼等被視為或當作擁有之權益及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352條須登記於該條所指之登記冊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

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

董事認購股份或債券之權利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內，概無任何本公司董事或彼等各自之配偶或未成年子

女獲授任何可透過收購本公司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之權利，或彼等亦無行使任何有關

權利，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訂立任何安排，致使本公司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

可透過收購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取有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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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按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以

下各方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相關股份中擁有5%或以上之權益：

A. 於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好倉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擁有權益之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Lucky Start Holdings Limited（附註） 實益擁有人 4,405,286 10.81%

趙真真（附註） 受控法團持有之權益 4,405,286 10.81%

賈宏興 實益擁有人 9,871,400 24.23%

任占利 實益擁有人 2,600,000 6.38%

附註： 該等股份乃由趙真真之受控法團Lucky Start Holdings Limited持有。

B. 於本公司相關股份之好倉（實物交收非上市股權衍生工具）－可換股票據

主要股東名稱 身份

已發行

可換股票據

所涉及相關

股份數目△

相關股份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百分比+

太平洋實業控股有限公司 實益擁有人 190,000,000 466.43%

△ 股份╱相關股份之數目已因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生效之股本重組而作出調整。

+ 百分比指擁有權益之普通股╱相關股份之數目除以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已發行股份數

目。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為40,734,709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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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股份及相關股份之權益（續）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概無任何人士於本公司股份或相關股份中

擁有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之權益登記冊內之權益或淡倉。

企業管治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14所

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企管守則」）所載之守則條文，惟下列偏離者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

該守則條文規定，上市發行人之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角色應分開且不應由同一人士擔任。目

前，陳彤女士（「陳女士」）擔任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務，其構成偏離上述企管守則之

守則條文。陳女士於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經驗並擁有逾30年業務經驗。董事會相信，擁有一位

具有豐富管理經驗之執行主席以指引董事會成員之間就本集團之發展及規劃進行討論以及

執行本集團之業務策略乃符合本集團之利益。

守則條文第A.4.1條

該守則條文規定，上市發行人之非執行董事應以指定任期委任，並須予重選。儘管本公司之

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均未以指定任期委任，惟彼等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公

司細則」）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並膺選連任。因此，董事會認為本公司符合

所述守則條文第A.4.1條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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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續）

守則條文第A.6.7條

該守則條文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應出席股東大會及公正了解股東之意

見。由於其他業務在身，故(i)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王正華先生及姚正薇女士以及本公司獨立非

執行董事周珏女士並未出席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七日及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股東特別大會」）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二

年股東週年大會」）；及(ii)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陳英祺先生及謝光燦先生並未出席於二零

一二年九月七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

守則條文第E.1.3條

該守則條文規定，發行人應安排於股東週年大會前最少20個足營業日向股東發出有關大會

之通告。由於本公司需要額外時間落實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

報表，故延遲向本公司股東寄發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及召開

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之通告（「該通告」）。儘管該通告在少於二零一二年股東週年大會

前20個足營業日的二零一二年九月三日寄發予股東，本公司仍根據公司細則發出不少於21

個足日通告。

代表董事會

主席

陳彤

香港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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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3 90,229 25,557

銷售成本 (72,398) (20,705)  

毛利 17,831 4,852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6,987 1,318

銷售及分銷開支 (8,730) (953)

行政及其他開支 (18,928) (19,542)

財務成本 5 (10,817) (465)  

除稅前虧損 6 (13,657) (14,790)

稅項 7 (299) –  

本期間虧損 (13,956) (14,790)

其他全面開支

就可供出售投資確認之減值虧損 – (21,616)

換算海外業務產生之匯兌差額 (740) (620)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14,696) (37,026)
  

應佔本期間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4,196) (14,790)

非控股權益 240 –  

(13,956) (1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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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佔全面收入╱（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14,936) (37,026)

非控股權益 240 –  

(14,696) (37,026)
  

每股虧損 9

基本 (1.12)港仙 (7.38)港仙
  

攤薄 不適用 不適用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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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2,022 46,619
投資物業 12,330 10,150
預付租金 981 1,063
商譽 522,849 522,849
無形資產 37,637 39,728
可供出售投資 128,000 128,000
應收一名少數股東之款項 3,969 13,300  

747,788 761,709  

流動資產
存貨 16,690 18,014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10 34,083 54,081
其他應收款、預付款及已付按金 79,580 76,420
已抵押定期存款 12,007 24,420
證券經紀所持有之現金存款 – 40,000
銀行結餘及現金 9,110 30,410  

151,470 243,345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11 16,201 86,094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29,056 35,577
應付承兌票據 225,718 262,023
銀行及其他借貸 47,840 35,081
指定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 3,360 25,917
應付稅項 26,408 26,856
融資租約承擔 112 112  

348,695 471,660  

流動負債淨額 (197,225) (228,315)  

550,563 53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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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 407 9,234

股份溢價及儲備 511,611 494,385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512,018 503,619

非控股權益 17,710 17,470  

權益總額 529,728 521,089  

非流動負債

融資租約承擔 357 414

遞延稅項負債 11,891 11,891

不可換股債券 8,587 –  

20,835 12,305  

550,563 533,394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續）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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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匯兌儲備
資本

購回儲備
可換股票據
權益儲備 累計虧損 總額 非控股權益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 117 260,299 2,031 33,439 464 1,877 (21,037) 277,190 – 277,190
本期間虧損 – – – – – – (36,406) (36,406) – (36,406)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620) – – – (620) – (620)          

本期間全面收入╱ 
（開支）總額 – – – (620) – – (36,406) (37,026) – (37,026)          

於供股時發行股份 3,030 203,046 – – – – – 206,076 – 206,076
股份發行開支 – (6,426) – – – – – (6,426) – (6,426)
贖回可換股票據 – – – – – (1,877) – (1,877) – (1,877)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 
及二零一一年十月一日 3,147 456,919 2,031 32,819 464 – (57,443) 437,937 – 437,937

本期間溢利 – – – – – – 44,248 44,248 1,049 45,297
本期間其他全面收入 – – – 2,682 – – – 2,682 – 2,682          

本期間全面收入╱ 
（開支）總額 – – – 2,682 – – 44,248 46,930 – 46,930          

因收購附屬公司產生之 
非控股權益 – – – – – – – – 16,421 16,421

於轉換可換股票據時 
發行股份 6,087 14,809 – – – – – 20,896 – 20,896

股份發行開支 – (2,144) – – – – – (2,144) – (2,144)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及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9,234 469,584 2,031 35,501 464 – (13,195) 503,619 17,470 521,089
本期間虧損 – – – – – – (14,196) (14,196) 240 (13,956)
本期間其他全面開支 – – – (740) – – – (740) – (740)          

本期間全面開支總額 – – – (740) – – (14,196) (14,936) 240 (14,696)          

於轉換可換股票據時 
發行股份 11,133 12,202 – – – – – 23,335 – 23,335

股本削減 (19,960) – – – – – – (19,960) – (19,960)
轉撥至繳入盈餘 – – 19,960 – – – – 19,960 – 19,960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407 481,786 21,991 34,761 464 – (27,391) 512,018 17,710 529,728
          

附註： 自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起結轉之繳入盈餘乃指根據於一九九四年集團重組所收購附屬公司之股

份面值超出本公司發行用以交換之股份面值之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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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業務所用現金淨額 (47,402) (40,588)

投資業務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2,805 (115,169)

融資業務（所用）╱所得現金淨額 (24,135) 173,51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減少）╱增加淨額 (58,732) 17,754

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67,856 (1,891)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14) 248  

期終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110 1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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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根據百慕達公司法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股份於聯交

所上市。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已根

據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並已遵守上市規則

附錄16所載之條文。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

製之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綜合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於本中期期間，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

訂及詮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轉讓金融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呈列財務報表－嚴重高通脹及 

剔除首次採納者之固定日期

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遞延稅項：收回相關資產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

所載之呈報金額及╱或披露資料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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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本集團並無提早應用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二零零九年至 

二零一一年週期之年度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 

（修訂本）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9號（修訂本）

披露－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1號及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本）

綜合財務報表、共同安排及披露於其他實體

之權益：過渡性指引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 金融工具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共同安排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於其他實體之權益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價值計量1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僱員福利1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獨立財務報表1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 

（二零一一年經修訂）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1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修訂本）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2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詮釋第20號

地面礦區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3

1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或以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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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續）

本公司董事預期，除下文所披露可能有關者外，應用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或詮釋

將不會對本集團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構成重大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頒佈）引入金融資產分類

及計量之新規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經修訂）

加入有關金融負債及終止確認之規定。

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所有於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範圍內之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須按攤銷成本或公平價值計量。具體而言，於目標為收

回合約現金流量之業務模式中持有及具有純粹用以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之合

約現金流量之債務投資，一般於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攤銷成本計量。所有其他債務

投資及股本投資乃於其後會計期間結束時按公平價值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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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續）

就金融負債而言，重大變動與指定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負債有關。具體而

言，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指定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負債而言，

除非於其他全面收入內呈列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之影響，將會導致於損益中產生或擴

大會計錯配，否則因該等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而引致金融負債公平價值金額之變動乃

於其他全面收入內呈列。金融負債之信貸風險引致之公平價值變動其後不會於損益中

重新分類。先前，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指定按公平價值透過損益列賬之金融負

債之公平價值變動乃全數於損益中呈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將於二零一五年一

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准許提早應用。本公司董事預計，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將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內

採納。根據本集團及本公司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本公

司董事預計，應用此項新準則將會影響本集團及本公司可供出售投資之分類及計量，

且可能影響其他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截至批准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日

期，本公司董事仍在評估潛在財務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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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2.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及詮釋（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建立有關公平價值計量及披露公平價值計量之單一指引。

該準則定義公平價值，建立計量公平價值之框架及規定披露公平價值計量。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第13號之範圍廣泛，應用於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規定或准許使用公平價值

計量及披露公平價值計量之金融工具項目及非金融工具項目，惟特別情況除外。一般

而言，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訂明之披露規定比現行標準的要求更為詳盡。例如，

現時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僅對金融工具規定之三層公平價

值架構之數量及質素披露，將會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擴展至覆蓋範疇內之

所有資產及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並獲

准提早應用。

本公司董事預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將於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財政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內採納，而應用該新訂準則將不會影響綜合財務報表所

呈報之金額，但可能導致於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更廣泛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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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分類資料

(a) 來自主要產品之收入

以下為本集團來自其主要產品之收入分析：

總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積層板 156 83

銷售印刷線路板 22,919 25,474

銷售回收物料 67,154 –  

90,229 25,557
  

(b) 業務分類

本集團之業務及可呈報分類按製造產品類型劃分如下：

買賣積層板：買賣主要用於製造電訊、電腦相關產品及視聽家居產品之工業積

層板；

製造及買賣印刷線路板（「印刷線路板」）：製造及買賣主要用於製造視聽家居

產品之印刷線路板；及

廢料回收：廢紙、廢金屬及生活性廢料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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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分類資料（續）

(b) 業務分類（續）

分類收益及業績

下列為本集團之收益及業績按可呈報分類之分析：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買賣積層板

製造及買賣

印刷線路板 廢料回收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對外客戶銷售 156 22,919 67,154 90,229

分類間之銷售 – 19,138 – 19,138

對銷 – (19,138) – (19,138)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156 22,919 67,154 90,229
    

分類業績 (358) 1,305 1,904 2,851
   

銀行利息收入 392

指定為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負債及不可換股債券之 

公平價值變動收益 922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增加 2,180

其他未分配收入 56

未分配開支 (9,241)

財務成本 (10,817) 

除稅前虧損 (13,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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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分類資料（續）

(b) 業務分類（續）

分類收益及業績（續）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買賣積層板

製造及買賣

印刷線路板 廢料回收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對外客戶銷售 83 25,474 – 25,557

分類間之銷售 – 21,297 – 21,297

對銷 – (21,297) – (21,297)    

來自外部客戶收益 83 25,474 – 25,557
    

分類業績 9 4,843 – 4,852
   

銀行利息收入 43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 

金融資產之公平價值變動 8

贖回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570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增加 160

其他未分配收入 537

未分配開支 (20,495)

財務成本 (465) 

除稅前虧損 (14,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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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分類資料（續）

(b) 業務分類（續）

分類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按可呈報分類劃分之本集團資產及負債分析：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買賣積層板

製造及買賣

印刷線路板 廢料回收 小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20,089 33,185 160,129 213,403

未分配資產 685,855 

綜合資產總額 899,258
 

分類負債 17,103 12,216 99,901 129,220

未分配負債 240,310 

綜合負債總額 36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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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分類資料（續）

(b) 業務分類（續）

分類資產及負債（續）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買賣積層板

製造及買賣

印刷線路板 廢料回收 小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20,010 34,376 216,230 270,616

未分配資產 734,438 

綜合資產總額 1,005,054
 

分類負債 17,098 16,094 145,814 179,006

未分配負債 304,959 

綜合負債總額 483,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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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分類資料（續）

(b) 業務分類（續）

就監察分類表現及於分類之間分配資源而言：

• 所有資產均分配至可呈報分類，惟若干已抵押銀行存款、銀行結餘及現

金、投資物業、可供出售投資、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其他應

收款項、預付款及已付按金以及可呈報分類共同使用之資產除外。

• 所有負債均分配至可呈報分類，惟若干銀行及其他借貸、應付稅項、可換

股票據及可呈報分類共同負責之負債除外。

(c) 地區資料

就兩個呈列期間而言，本集團之業務主要位於香港、中國、歐洲及其他地區。

下表為本集團按地域市場劃分之收益之分析（不考慮客戶來源）：

分別於截至二零一二年及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香港 中國 歐洲 其他 綜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對外客戶銷售 4,236 4,965 67,154 780 4,697 11,744 14,142 8,068 90,229 2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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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4. 其他收入及收益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廢料 182 68

銀行利息收入 392 43

租金收入 135 123

匯兌收益淨額 – 300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資產之 

公平價值變動 922 8

贖回可換股票據之收益 – 570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增加 2,180 160

增值稅及其他退稅 2,810 –

其他 366 46  

總計 6,987 1,318
  

5. 財務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下列各項之利息支出：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及其他借貸 1,730 332

代理收賬安排 19 49

承兌票據之利息 1,088 –

承兌票據之估算利息 7,694 –

不可換股債券之估算利息 286  –

可換股票據之估算利息 – 84  

10,817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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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 除稅前虧損

本集團之除稅前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

－薪金、津貼及董事袍金 7,793 7,361

－退休福利供款 76 61  

7,869 7,422  

核數師酬金－本期間 – 895

預付租金攤銷 16 16

無形資產攤銷 2,091 –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72,398 20,705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2,816 1,746

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包括維修及保養） – 11

有關應收賬款確認之減值虧損 – 366

有關租賃物業之經營租金 336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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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7. 稅項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 –

中國所得稅 299 –  

本期間稅項支出 299 –
   

香港利得稅

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一年：

無）。

中國所得稅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於中國之經

營附屬公司之稅率為25%。



中國環保能源投資有限公司33

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宣派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一年：

無）。

9. 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14,196,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一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14,790,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1,267,521,597股（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200,420,847股）計

算。

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已因期內進行之本公司股份之合併及供

股而作出調整。

(b) 每股攤薄虧損

由於本集團於所呈列之兩個期間蒙受虧損，故並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而兌換

可換股票據及行使購股權之影響（如有）被視為具反攤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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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0.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 34,415 54,413

減：減值虧損撥備 (332) (332)  

34,083 54,081
  

應收票據賬齡為發票日期起計90日內。

本集團之政策乃給予其貿易客戶介乎3個月至6個月之信貸期。此外，對有長期穩定關

係及過往付款記錄良好之若干客戶，本集團可授予更長之信貸期。本集團並無就該等

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扣除已確認減值虧損之應收賬款及應收票據之賬齡分析如

下：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18,540 36,661

4至6個月 14,917 16,975

6個月以上 626 445  

34,083 5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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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1. 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

根據發票日期，於報告期末之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3個月內 10,242 57,968

4至6個月 2,849 26,087

6個月以上 3,110 2,039  

16,201 86,094
  

購買貨物之信貸期介乎60日至90日。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應付賬款及應付票據絕大部份以相關集團實體之功能貨幣

計值。

12. 股本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之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0 1,000,000

股份合併（附註a） (900,000,000) –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100,000,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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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股本（續）

股份數目 面值
千股 千港元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一日之 

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普通股 116,559 117

於供股時發行股份（附註b） 3,030,531 3,030

股份合併（附註a） (2,832,381) –  

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之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314,709 3,147

於轉換可換股票據時發行股份（附註c） 572,687 5,727

於轉換可換股票據時發行股份（附註d） 36,000 360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923,396 9,234

於轉換可換股票據時發行股份（附註c） 449,339 4,493

於轉換可換股票據時發行股份（附註d） 664,000 6,640

股份合併（附註e） (1,996,001) (19,960)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 

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40,734 407
  

附註：

(a)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本公司建議實行股份合併計劃，基準為每十(10)股本公司股

本中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已發行及未發行股份合併為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一(1)股每股面

值0.01港元之合併股份。股份合併已於二零一一年六月三十日生效。

(b) 於二零一一年四月，本公司建議按認購價每股供股股份0.068港元按每持有一(1)股新股份

獲發二十六(26)股供股股份之基準對本公司新股份實行供股。於二零一一年四月，供股成為

無條件及3,030,531,634股每股面值0.001港元之新股份由本公司根據供股之條款發行，

產生所得款項總額約為206,080,000港元（扣除開支前），以為擴充計劃及日常營運開支

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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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股本（續）

附註：（續）

(c) 290,000,000港元之票據已按轉換價每股0.227港元悉數轉換為本公司之新股份如下：

轉換日期

已轉換之

290,000,000港元

票據之本金額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千港元 千股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15,000 66,079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15,000 66,079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9,500 41,850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4,500 19,824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10,000 44,053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日 5,000 22,026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一日 1,000 4,405

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日 10,000 44,053

二零一二年二月七日 4,000 17,621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 26,000 114,538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6,000 26,432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四日 20,000 88,106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4,000 17,621  

130,000 572,687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一日 40,000 176,211

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七日 10,000 44,053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 42,000 185,022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10,000 44,053  

102,000 449,339  

總計 232,000 1,02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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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股本（續）

附註：（續）

(d) 77,000,000港元之票據已按轉換價每股0.11港元悉數轉換為本公司新股份如下：

轉換日期

已轉換之

77,000,000港元

票據之本金額 已發行普通股數目

千港元 千股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1,980 18,000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1,980 18,000  

3,960 36,000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6,600 60,000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 43,340 394,000

二零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23,100 210,000  

73,040 664,000  

總計 77,000 700,000
  

期內已發行及配發之所有新普通股於各方面與本公司之當時現有普通股享有同等地位。

(e) 於二零一二年八月三日，本公司宣佈重組本公司之股本，按本公司股本中每五十(50)股每

股面值0.01港元之已發行股份將合併為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一(1)股每股面值0.5港元之合

併股份（「合併股份」）之基準實施一項股份合併計劃。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將隨即透過(i)於

股份合併後撇銷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之任何零碎合併股份而將合併股份總數調低至整數；

及(ii)註銷本公司已繳足股款股本中每股已發行合併股份0.49港元，致使每股已發行合併股

份之面值將由0.5港元削減至0.01港元，而予以削減。股本削減所產生之進賬約14,040,000

港元將計入本公司之繳入盈餘賬。股本重組已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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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3. 僱員退休福利

定額供款退休計劃

本集團已為其香港僱員參與根據香港強制性公積金條例制訂之定額供款退休計劃（「強

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之資產乃由獨立信託人控制之基金管理，與本集團之資產分

開持有。根據強積金計劃之規則，僱主及其僱員各自須向計劃作出之供款一般按僱員

有關月入之5%計算，最多為每月1,000港元。

受僱於本集團中國附屬公司之僱員均為中國政府營運之國家管理退休褔利計劃之成

員。中國附屬公司須按該等僱員薪酬之若干百分比供款予該等退休福利計劃，作為該

等福利之經費。就此等退休福利計劃而言，本集團之唯一責任乃為根據該等計劃作出

規定之供款。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無）確認已沒收供款，且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概無可

用於扣減本集團未來供款之重大已沒收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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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承擔

(a)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概無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無）。

(b) 經營租約承擔

本集團作為出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出租其投資物業及其若干辦公室物業，租期議定為介

乎兩至三年（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一至兩年）。租約條款亦規定租戶須支

付保證按金。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與其租戶訂立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應收之未來最低租

金總額到期情況如下：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270 248

於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112 –  

382 248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之租金收益率預期約為2%（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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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4. 承擔（續）

(b) 經營租約承擔（續）

本集團作為承租人

本集團根據經營租約安排租用若干辦公物業，租期議定為介乎一至四年。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根據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應付之未來最低租約付款總額之到

期情況如下：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808 1,808

於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973 1,877  

2,781 3,685
  

15. 或然負債

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就一間前附屬公司所獲授之 

銀行信貸提供之擔保 17,633 17,633
  

由於本公司前董事及前附屬公司（即Cosmo Terrace Corporation、Fittingco Inc.、

Majestic Mountain Limited及Ottawa Enterprises Limited）連同彼等之附屬公司（「出

售實體」）之買方已就因本集團作出之擔保產生之任何虧損作出彌償保證，故本公司

董事認為，不大可能出現本集團蒙受與擔保有關之任何虧損。因此，本公司並無就此

作出虧損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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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 關連人士交易

(a) 除該等綜合財務報表其他部份所詳述之交易外，本集團與關連人士於期內已進

行下列重大交易：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支付予一間關連公司之利息 10 59

應收一間關連公司之租金收入 – 15
  

(b) 於二零一一年一月十八日，本集團向本公司前董事劉松炎先生全資擁有之一間

公司出售出售實體。期內，本集團與買方及出售實體進行以下交易及結餘：

(i) 本集團就本期間向出售實體內實體採購貨品約25,000港元（二零一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9,03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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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 關連人士交易（續）

(b) （續）

(ii) 本公司已就一間銀行授予出售實體內之一間實體之銀行信貸向該銀行提

供70,000,000泰銖（相等於17,663,000港元）之公司擔保。於二零一二年

九月三十日，有關信貸已由該實體動用5,748,823港元（二零一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5,453,000港元），其詳情如下：

實體名稱： 盤谷積層板有限公司

關連董事姓名： 劉松炎

本公司於擔保項下之最高負債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5,453,000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5,748,823港元

本公司就履行擔保或解除抵押之 

已付金額及產生之負債： 無

前董事劉松炎及買方已就本公司因公司擔保產生之任何虧損作出彌償保

證。劉先生已於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五日辭任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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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報表附註（續）
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 關連人士交易（續）

(c)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彼等為本公司董事）之薪酬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二年 二零一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短期僱員福利 1,230 1,239

僱用後福利 15 13  

支付予主要管理人員之薪酬總額 1,245 1,252
  

本公司董事之薪酬由薪酬委員會根據個人表現及市場趨勢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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